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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ighlights 

 
蒙古国地大物博，矿产资源丰富，是全球

各经济强国争夺资源的一块新阵地。据蒙统计

局数据显示，2011 年 1 月，蒙古与 90 个国

家开展进出口贸易。从出口结构看，矿产品出

口收入占蒙全部出口收入的91%，其中89%

的矿产品进入中国市场。 

但近年来蒙古国政府矿产业投资政策愈

加严格，投资蒙古国矿业的风险正在加大，应

当给予高度重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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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《蒙古矿产法》 

2006 年 7 月正式生效的《蒙古矿产法》，是

目前蒙古国矿业管理法律体系的主要框架，适

用于除水、石油、天然气外的其他矿产资源勘

查勘探、开采关系的协调。 

该法规定蒙古国对矿产资源的勘探、 开发实

行特别许可制度，分别为勘探特别许可和开采

特别许可。 

依据《蒙古国矿产法》，特别许可只授予依据

蒙古国法律法规建立并正在从事经营活动、向

蒙古国纳税的法人，同时该法人在许可有效期

内得保持其法人资格。一个特别许可只能授予

一个法人，可批准的勘探场地面积为 25 公顷

至 40 万公顷。授予特别许可遵循先申请原则，

即如同时存在多个申请人，颁发给最先提出申

请并符合要求的法人。 

勘探特别许可的有效期限为 3 年，可延期两

次，每次为 3 年。持有者应在该许可期限终止

前 1 个月向有关机关提出延期申请，并提交规

定的文件材料。开采特别许可的有效期限为

30 年，根据矿产储量可对其进行 20、20 年的

延期。持有者应在该许可期限结束至少 2 年以

前，向有关机关提出延期申请，并提交规定的

文件材料。 

在环境保护方面，矿产法规定，在没有取得自

然环境机关书面批准之前，禁止开始进行勘探

和开采活动。 

勘探特别许可持有者应在获得许可后 30 天

内，同勘探场地所在县、区行政长官及环境监

督机关协商制定环保计划，并按期提交自然环

境保护计划年度报告以及环保保证金。 

开采特别许可持有者应按规定将自然环境影

响状况评估和自然环境保护计划送交主管自

然环境问题的国家中央行政机关，并将其复印

件送交该矿所在地所属省、县、区行政长官和

自然环境监督机关，缴纳相应的环保保证金。 



境外矿业投资法律政策环境报告（第二期） 

© 2012 All rights reserved. 

2 

该法引入了“有战略意义的矿”， 国家大呼

拉尔可将有重大影响或者年产量占国内生产

总值 5%以上的矿纳入有战略意义的矿。对这

些矿的开发，国家参股最高可达到 50%或者

34%，其比例参照国家投入的资金以开矿合同

确定。同时相关法人 10%以上的股份必须通过

蒙古资本交易所进行。 

开采特别许可持有者有义务保障蒙古公民就

业。该企业法人的外国公民不得高于总员工数

量的 10%。如果特别许可持有者录用外国公民

的比例超出该比例，每个工作岗位每月须缴纳

相当于最低劳动工资 10 倍的费用。同时，蒙

古国政府还提高了劳动工资的最低标准。加之

蒙古居民教育落后、工作散漫，大大增加了企

业的运营成本。 

2  蒙古国其他矿产资源法律 

1991 年，蒙古国颁布了第一部《石油法》和

《石油法实施细则》。根据该法规定， 开发

石油的技术设施，应具有开采地下石油贮量

20％以上的生产能力，并须在蒙古建立和发展

石油加工工业。勘测、工作的期限为五年，可

延长两次、每次期限为二年。利用油田的年限

为自石油管理机构作出决议同意开采石油之

日起二十年。开采者如果建立加工厂、油气运

输管道等新的基础设施，则利用油田的年限经

石油管理机构同意可延长两次，每次不超过五

年。合同当事人在石油开采有赢利的条件下，

有权补偿其开采石油过程中的开支，补偿额可

占全年石油总开采量的 40％以内。 并在特定

情况下可免征关税。 

2009 年 8 月 15 日，蒙古国首部《核能法》正

式生效，增加了以下几项要求：①立即撤销全

部现有铀矿勘查和采矿许可证，并要求所有持

证者到核管制局注册，以收取相关费用；②要

求投资者承认该国有权无偿获取即将开发铀

矿山的公司 51%的股份；③建立专门针对铀矿

的发证和管理制度，该制度独立于现有矿产和

金属资源开发规章和法律框架。 

2009 年蒙古国议会通过了一部在该国汇水盆

地和林区开采矿产的相关法律，旨在减轻因林

区和集水区沙金开采活动对环境的损害。该项

法律对矿产勘查和采矿权提出了以下限制条

件：①撤销或修改距水源地或林地至少 200 米

以内的所有矿产勘查和开采许可证；②要求政

府对许可证持有者已发生的勘查支出或因实

际采矿作业而造成的收入损失进行补偿；③授

权当地官员确定可进行采矿的实际区段。 

3 蒙古国的外商投资法律制度 

2008 年，蒙古国对《蒙古国外国投资法》进

行了修订，旨在提升对外资的吸引力，提高为

外国投资者的服务水平。 

首先，所有外国投资者都必须在蒙古国外国投

资和外贸署（FIFTA）注册。此次修订，将外

国投资最低资本要求从 1000美元提高到 10万

美元，并规定了准备注册的外国投资者必须符

合的一系列要求。 

其次，在蒙古国的外国投资按下列方式实施：

①外国投资者单独创办企业、开设分部；②外

国投资者同蒙古投资者合办企业；③外国投资

者可依据蒙古国法规，以购买蒙古国企业股

份、股票及其他有价证券的方式直接进行投

资；④按照法规和租赁、产品分成合同规定获

得的自然资源利用、加工方面的权利；⑤签订

营销、管理合同；⑥进行金融租赁和特许经营

方式的投资。  

再次，投资额符合一定要求的投资者可以提出

申请，与蒙古政府签订投资合同，合同期限依

投资额确定，以为投资者创造稳定的经营环境

提供法律保障。 

以上从矿业能源、外商投资角度介绍了蒙古国

的矿业投资法律政策环境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虽

然蒙古国矿业投资潜力较高，但其法律政策稳

定性、持久性较差，且蒙古国正加大对外商投

资矿业领域的限制。2010 年 4 月底蒙古国颁

发了一项无限期停止颁发新的探矿证并停止

转让探矿证、采矿证的总统令。2011年 12月

底，蒙古国总统讲话称蒙正在拟定矿产系列

法律，拟严格矿产业投资环境。再加之蒙古

国现有矿产资料准确性差、运输能力有限，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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些都极大地增加了蒙古国矿业投资的风险和

成本。因此，提醒投资者切忌盲目投资，一定

要做好风险防范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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